


协同培养体系是培养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的有益探索，得到

了国内外教育界同行和兄弟院校的高度认可。该体系的推广

应用，将有助于培养造就更多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法律

规则、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

一、传统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短板与弱项

传统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存在诸多问题，构成制约涉

外人才培养的瓶颈。

第一，知识复合流于形式，未能实现实质同步。法科学

生的外语基础不牢，国际视野不够宽广，国际政治、国际贸

易等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不足。

第二，人才培养缺乏长远系统规划。不同办学层次之间

存在断裂，对有潜质的苗子没有及早发现、精心培养，没有

为其量身定制个性化培养方案。

第三，课上课下割裂，隐形教育重视不够。第一课堂和

第二课堂没有有效衔接，显性教育和隐形教育没有有机融合。

第四，校际合作维度单一。国内高校之间的合作没有形

成不同学校优势学科专业深度交叉融合的协同模式。法学领

域中外合作办学层次不高，外籍教师课程随机、安排零散。

无法保证将最新立法司法实践和法学研究成果第一时间引

入课堂。

第五，法学院校和社会实际工作部门之间存在体制壁垒。

社会上的优质实践教学资源不能有效引入高校，政府、司法



系统、律师事务所、国际组织、跨国企业等在涉外法治人才

培养中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存在一定

程度的脱节。

二、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体系的改革与创新

学校探索形成的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体系，实

现了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理念创新、机制创新与制度

创新。

（一）以“六个协同”实现育人理念创新

不同专业协同、育人阶段协同、课堂内外协同、国内高

校协同、中外机构协同、高校社会协同的“六个协同”高素

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一改楚河汉界为交叉融合，一改

学段割裂为统筹谋划，一改孤军奋战为团体作战，创新了协

同育人的理念。成果克服了以往法学教育重形式轻实效、重

专业轻思政的弊端，涉外法治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融合、

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并重，有效避免了专业教育和思政教

育呈现“两张皮”，有效避免了课程思政建设沦为“贴瓷砖

工程”，达到了既传授涉外法治知识又注重价值引领的课程

思政效果。

（二）以共有、共进、共享推进育人机制创新

中欧法学院的一家机构、多个合作伙伴的运行机制，确

保持续引进外方优质教育资源并保持教学计划的稳定执行。

来自德国汉堡大学等 16所世界一流高校和 28家国际知名律



师事务所、研究机构的 800 余名一流欧洲专家参与教学，把

欧盟法的优质前沿教育资源第一时间带入了课堂。比较法学

研究院实现了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紧密结合、系统谋划、

协同推进，创新构建了强有力的涉外法治科学研究与高水平

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互动共进的机制。“涉外法治人才教育

联盟”“涉外法治高端人才培养联盟”实现了高校与高校、

高校与社会的优质法学教育资源共享。两个联盟的成立，保

证了共享机制的稳定运行，是有价值的探索创新。

（三）以辅修学位、联合学位、第二学位落地育人制度

创新

“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实验班”的学生除可获得法学

学士学位外，还可获得法语文学辅修学士学位。“涉外法治人

才联合培养实验班”的学生除可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外，还可

获得北京外国语大学签章的英语文学辅修学士学位。中欧法

学院双硕士学位项目的学生可获我校授予的法学硕士学位和

德国汉堡大学授予的“欧洲-国际法学硕士学位”。与圣路易

斯华盛顿大学合作项目的学生可获我校国际法学硕士和美方

法学硕士两个学位。中德法学院硕士生可获得中国政法大学

和德方大学两个法学硕士学位。

三、建设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体系的行动与举

措

学校结合国家对外战略和社会发展需求，全面提升教育



水平，持续推动教学改革，增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实效，为

国家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固本筑基。

（一）协同不同专业，拆除学科专业藩篱

成立“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实验班”“涉外法治人才

联合培养实验班”和“西班牙语特色人才培养实验班”。进

行公共外语教学改革试点，法科学生除修读英语课程外，还

可修读德语、法语、日语、俄语和西班牙语等小语种课程，

获得辅修证书、学位证书。“涉外法治人才联合培养实验班”

的学生须修读本分属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专业的“国际关

系史”“国际经济学”“世界宗教概论”等课程。

（二）协同育人阶段，推行一体贯通培养

设立“六年制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验班”，对涉外

型法治人才实行六年两阶段贯通式培养。具有推免读研资格

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可攻读硕士，部分可直接取得读博资格。

在读硕士可申请硕博连读。优秀的德语、英语和翻译专业本

科生，可免试攻读比较法学硕士。。

（三）协同课堂内外，耦合显性隐性教育

建成包括国际法学必修课程及选修课程、外国法学课程、

比较法学课程、案例课程、实务课程、研讨课程等七大核心

模块的涉外法学课程体系，每年开课约 240 门。组织承办国

际模拟法庭竞赛等多项国际法赛事，组织学生参与“杰塞普”

国际法模拟法庭竞赛等重要国际赛事。共获国际赛事冠军 76



项。涉外法治学科竞赛等第二课堂构成了第一课堂的必要补

充，实现了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有机统一。

（四）协同国内院校，共享教育教学资源

与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设置“法学+英语联合学士学位

项目”，打造“共和国法官检察官摇篮”和“共和国外交官

摇篮”强强联合育人模式。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高校联合

发起“涉外法治人才教育联盟”，携手推动涉外法治人才培

养机制创新。接收来自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交换生

1000 多名，共享优质涉外法治教育资源。

（五）协同中外机构，加强海外境外合作

学校与 54 个国家和地区的 283 所高校建立合作关系。

与欧盟合作共建的中欧法学院，是教育部唯一批准的法学类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比较法学研究院是我国师资最多、实力

最强的比较法学教学科研机构。与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合作举办国际法硕士学位项目。与 24 个国家的 39 所大学签

约开展 41 个海外攻读博士或联合培养项目。实行国际小学

期制度，每年邀请百余名外国专家来校授课。

（六）协同高校社会，打破体制机制壁垒

与国际组织和境外机构合作，设立实习实践基地。每年

选派学生到联合国总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金融

公司等国际组织、涉外政府部门、跨国企业等单位实习实践。

与实务部门共同发起成立“涉外法治高端人才培养联盟”，



聘请涉外专家担任兼职教授和实务导师。

四、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体系的成效与推广

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体系实施以来，成效显著，

具有很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一）培养了大批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

中德法学院已选派 261 人赴德国合作大学交流学习并攻

读硕士学位，其中 82 人取得德国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后，继续

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不少现已成为我国从事德国法教学研

究、法律服务的中坚力量。中欧法学院共为国家培养了 1500

多名通晓中国法和欧盟法的高端人才。“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模

式实验班”学生毕业出国深造率达 40%以上，且普遍表示学

成后要报效祖国。学校国际法学院、比较法学院、中欧法学

院三大培养机构近 10 年培养涉外法治人才 5000 余人。

（二）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储备初具规模

近五年共选派 116 人次赴联合国纽约总部、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议、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等国际组织

实习。其中，国家公派资助人数占 72%，总数始终保持国内

高校前 3 名。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工作，为我国未来

更加有效参与和引领国际规则的制定，提高在全球治理体系

变革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必将起到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

（三）校友活跃在维护国家利益和海外公民法人权益最



前线

校友活跃在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我国公民、

法人在海外正当权益的第一线。例如，李晓红任职于联合国

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高轩、刘永庆任职于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张婉露任职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鄢文静任职于

联合国环境署，王奇帆任职于联合国难民署驻雅加达办事处，

付玮玮任职于联合国黎巴嫩特别问题法庭，朱忠良任职于非

洲联盟使团，高之国是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庭法官，马新民是

我国驻苏丹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郭策是我国驻几内亚比绍

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等。

（四）协同培养体系内容已被国家相关顶层制度设计吸

纳

主导研制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办公室《关于新时代进一步

加强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意见》和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两个文件的制定。学校探索

实践的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体系得到了中央全面依法治

国办公室和教育部的充分肯定，已经成为上述文件的核心内

容。

（五）协同培养体系在全国法学院校中起到了示范引领

效应

涉外法学教育荣获多项奖励。“国际模拟仲裁与模拟法

庭教学模式”2008 年荣获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高等教育）



一等奖，“国际高端法治人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2017 年荣获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四型人才’

导向的‘四跨’卓越法治人才培养模式”2018 年荣获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体系得到了国内

外教育界同行的广泛认可。作为北京市法学专业群建设与卓

越法治人才培养高校联盟牵头单位，学校积极推广相关经验，

共享优质涉外法学教育资源。


